
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341 号，

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经省政府第 9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现就有关情况解读如下：

一、立法必要性
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也是安全生产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应急准备不落实、应急响应

不及时、应急处置不规范以及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和盲

目施救等问题严重影响安全生产形势的平稳运行。习近平总

书记明确指出，应急处置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要健全应急预案、加强应急演练、强化应急知识和处置

培训，不断提高快速反应、科学处置的能力。由于缺少明确

的法律法规依据，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中准备不落实、

响应不及时、处置不规范，违规指挥救援、盲目施救等现象

屡见不鲜，甚至出现在事故救援中因指挥不当造成救援人员

伤亡和其他恶劣影响等后果。2019 年，国务院《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条例》颁布施行，在应急指挥体系建设、应急预案编

制演练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指挥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为

将中央和省委有关决策部署落到实处，提高我省应急管理的

科学化、法治化水平，制定一部符合我省实际的专门规章十

分必要。

二、主要内容和创新点



（一）明确了政府及生产经营单位的职责。明确各级政府

应当建立统一指挥、协调有序、反应灵敏、运转高效的应急

管理机制；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完善应急组织体系，科学编制

应急预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事故发生后依法开展应急救

援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应急救援队伍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救援行动演

练。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，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应急预案演练。高危和人

员密集单位应当每半年至少组织 1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

演练，每 2 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 次演练，每半

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 次演练。其他生产经营单

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 1 次综合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，每 3

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 次演练，每年对所有现场

处置方案至少组织 1 次演练。要求应急救援队伍制定应急救

援行动方案，定期组织训练，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救援行动演

练。

（三）明确市县政府接事故报告后半小时内报省安委办。

明确设区的市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后半小时内报告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

室；属于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，还应当在 1 小时内书面

报告省安委会办公室，并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。



（四）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接报后的 7 项应急救援措

施。应采取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当

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从《办法》明确的 7 项应急救援措施中

采取 1 项或者多项应急救援措施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在 1 小时

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有

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，同时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。

（五）规定迟报或者漏报生产安全事故最高罚款 20 万元。

明确生产经营单位违反《办法》规定，迟报或者漏报生产

安全事故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

责的部门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

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

应急救援队伍或者未组织开展应急队伍演练的违法行为，起

底罚款 1 万元。《办法》还加大了对生产经营单位不服从有

关人民政府或者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行为的处罚力度。


